
收钱没办成事

对方报案称被骗

2021 年年初， 阿桦与朋友勋

总偶然相识， 相谈甚欢。 勋总自称

是一家人力公司的总裁， 认识众多

企业的负责人， 可以运作安排国企

甚至央企的工作岗位， 并向阿桦详

细介绍了好几个“成功案例”。

因此， 阿桦对于勋总的“能

量” 深信不疑。

2022 年年中， 阿桦的好友老

罗正为儿子的工作问题发愁， 他想

到了平时交友广泛的阿桦， 询问有

没有门路安排儿子进入电力系统的

公司工作。

阿桦立刻想到了勋总， 在一番

联系之后， 勋总回复“此事可行”，

阿桦马上把这个好消息转告了老

罗。 随后， 老罗向阿桦转了 9 万元

作为“办事费用”， 阿桦将其中 3.5

万元转给了勋总， 并承诺事成之后

再给他 1 万元。

2022 年下半年， 勋总联系了

一家电力运维公司， 提出让老罗的

儿子先在此处实习培训， 后续再转

入一家电网公司。

但经过一番考虑， 老罗的儿子

拒绝了这一安排， 老罗于是要求阿

桦退还“办事费用”。 阿桦与勋总

则认为， 他们已经办成了事， 是老

罗一方拒绝接受， 因此拒绝退款。

为了退钱的事， 双方僵持了一

年多， 2024 年年中的时候， 老罗

去公安机关报案称被阿桦诈骗， 理

由是阿桦答应帮他的儿子入职电网

公司且有编制。

公安机关经审查认为， 阿桦承

诺为老罗的儿子安排入职某供电公

司一事， 本身就不具备可行性， 于

是认定阿桦涉嫌诈骗罪， 对他采取

了强制措施， 案件随后移送检察机

关审查起诉。

涉诈“数额巨大”

面临三至十年刑期

阿桦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后，

亲属辗转联系到我们团队， 希望我

们为他提供辩护。

接受委托时， 案件已进入审查

起诉阶段， 卷宗里的证据似乎已形

成了闭环： 当事人供述、 证人证言

相互“印证”， 指向阿桦“虚构事

实、 骗取财物”， 涉嫌诈骗罪。

而根据我国 《刑法》： 诈骗公

私财物， 数额较大的， 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

者单处罚金；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 并处罚金；

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

严重情节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

财产。

如果阿桦被认定构成诈骗罪，

9 万元这一金额已构成“数额巨

大”， 阿桦面临“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

在日常生活中， “请托型” 诈骗

案件时有发生。 行为人是否存在假意

承诺以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是

“请托型” 诈骗案件审查的重点和难

点。

对于典型的“请托型” 诈骗， 行

为人的假意承诺一般包括以下步骤：

虚构能力———推脱敷衍———财物自

用。

而在阿桦这起由“请托办事” 升

级的刑事案件中， 核心争议点在于：

阿桦是否虚构了办事能力？ 阿桦是否

如实向老罗阐明了办理事项？ 阿桦是

否实际办理了请托事项？

仔细审查证据

聊天记录遭“裁剪”

在阿桦的这起案件中， 案件事实

相对比较简单， 大量证据体现为老

罗、 阿桦和勋总之间沟通联系的记

录， 以及警方立案后所做的讯问和讯

问笔录。

多年的刑事辩护经验告诉我，

“完美的笔录” 往往值得警惕， 通常

对于辩护工作没有太多参考价值。 正

如司法实践中常见的那样， 当言词证

据高度一致时， 更需要客观证据来检

验其真实性。

于是， 我们团队把重心放在聊天

记录、 录音、 书证等客观证据的审查

上。

阅卷工作持续了整整一周。 我们

逐字检视各方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

反复聆听相关的通话录音， 对转账时

间线、 各方关于争议焦点的陈述等进

行了可视化梳理。

通过仔细比对我们赫然发现， 勋

总、 老罗提交的相关聊天记录中， 故

意把能够证明阿桦如实陈述或者转达

请托的事项为帮助受托人儿子入职电

网公司 （包括合同工） 等聊天内容做

了删除。

这样一来， 如果单看这些遭到

“裁剪” 的聊天记录， 似乎可以得出

阿桦有意地隐瞒了很多实情的错误结

论。

幸好， 相关记录在阿桦的手机中

仍有留存。

通过这些“未裁剪” 的聊天记

录， 我们可以看到阿桦始终如实地在

转达或者告知相关情况， 并没有故意

隐瞒或者虚构事实。

同时， 结合收集的阿桦办事的相

关文件资料等客观证据， 我们认为可

以证明阿桦确实在为老罗办理儿子进

入电力系统工作的事， 最终没办成是

由于老罗的儿子自己不愿意接受这份

工作等客观因素所致。

因此， 我们的观点很明确： 阿桦

不构成诈骗犯罪。 为此， 我详细撰写

了法律意见， 并和检察官进行了沟

通， 希望检察机关不要提起公诉。

多次补充侦查

检方决定不起诉

在和承办检察官的沟通过程中，

我们双方围绕“阿桦是否存在虚构事

实” 这一问题存在分歧。

检察官认为， 阿桦向老罗传达勋

总的“成功案例” 时， 未核实案例真

实性， 存在一定程度的夸大， 可能影

响老罗的判断。

我们则主张， “夸大” 与“虚

构” 存在本质区别， 况且在阿桦看

来， 他自己说的都是事实， 因为他对

勋总的办事能力深信不疑。

此外， 本案所涉请托事项之所以

没能办成， 主要是因为老罗的儿子觉

得先要经过实习培训才能进入电力运

维公司， 他不满意这样的安排。

因此， 老罗当初转给阿桦“办事

费用” 的行为， 是在清楚相关情况下

的自愿选择， 不应认定为“陷入错误

认识”。

为厘清争议， 检察机关依法将案

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最终， 经过多次补充侦查与多轮

内部论证， 检察机关采纳了我们的辩

护意见， 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阿

桦构成诈骗罪， 依法作出不起诉决

定。

这起案件不仅关乎一个普通人的

命运， 更折射出“请托办事” 型纠纷

背后的法律边界与人性幽微。

在关于入学择校、求职升迁、资质

审批等问题上，不乏一些迷信“关系”

的人， 他们往往不惜重金委托“有门

路”“有关系”的人办理上述事宜，这就

给了别有用心之人可乘之机。

在此笔者提醒， 对于涉及金钱往

来的情况， 各方都应向律师等专业人

士进行咨询， 以尽量避免日后产生纠

纷或者引发法律风险。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受托为朋友的孩子介绍工作，并收取了“办事费用”。但在一番

运作之后，朋友的孩子却对工作安排表示不满，要求退还费用。

我的当事人认为自己已经办成了事，迟迟不愿退费，多次沟通

未果之后，对方向公安机关报案称遭到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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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不满意结果

被指涉嫌诈骗
力辩后获不起诉

□ 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 徐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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